
序号 日期 出发地 目的地 因公事由 起始里程数 终止里程数 里程数 备注

1 2020.06.10 公司 昌平广告公司 展示牌制作 20022 20061 39

2 2020.07.13 公司 昌平广告公司 集团评先海报制作 20890 20929 39

3 2020.08.14 公司 昌平广告公司 企业文化展画制作 21282 21321 39

4 2020.10.20 公司 福田研究院 福田科技展布展 22687 22734 47

5 2020.10.22 公司
福田研究院

昌平广告公司

福田科技展布展，昌平

广告取广告画
22787 22872 85

6 2020.10.31 公司 昌平广告公司 制作样品室展示牌 23113 23152 39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288

备注：
1、营销中心人员车辆使用申请仅限在北京市范围内因公业务需要产生的私车公用费用；

2、所有人员使用个人车辆外出办事往返公里数超过200km需提前向集团办公室报备，经批准后方可携私车出行，未报备者

不予报销公里数；

3、报销的加油费核算标准以公司最新颁布的管理规定为准；

4、公里数核定办法：按照钉钉打卡的位置为核算依据；

5、需要报销加油费的员工，需要在每月5日前将此表格交给本部门预算员处；

6、如发现虚报公里数等情况，一经查处，将取消报销资格。

    2020    年   6-10  月车辆里程记录表

车辆品牌及车型：日产奇骏 车辆排量：2.0L 核定里程单价：0.80□   1.00R （CNY）

申请日期：    2020  年  11 月  2 日申请人：刘昊明部门：营销中心            

核定里程金额合计 核定里程合计


